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敎
育
方
針
與
大
學
組
織
工
作
小
組
�

敎
育
方
針
與
大
學
組
織
工
作
小
組
於
一
九
七
四
�

年
二
月
十
二
日
成
立
。
該
小
組
乃
由
大
學
校
長
獲
行
�

政
與
計
劃
委
員
會
的
認
可
任
命
，
此
項
任
命
並
得
大
�

學
敎
務
委
員
會
與
大
學
校
董
會
的
贊
同
。
小
組
成
立
�

的
目
的
在
於
檢
討
十
年
來
大
學
的
敎
育
方
針
，
特
别
�

是
一
切
關
繫
大
學
本
科
課
程
的
基
本
政
策
，
以
及
大
�

學
的
組
織
結
構
，
並
提
出
改
善
的
建
議
。
�

小
組
成
員
�

敎
育
方
針
與
大
學
組
織
工
作
小
組
的
成
員
如
�

下
：
�

主
席
�

余
英
時
博
士
�
(
大
學
副
校
長
)
�

委
員
�

(
三
位
現
任
大
學
學
院
院
長
)
�

李

棪

敎

授

(

文

學

院

)
�

邢

慕

寰

敎

授

(

商

學

及

社

會

科

學

學

院

)
�

馬

臨

敎

授

(

理

學

院

)
�

(
三
位
前
任
大
學
學
院
院
長
)
�

王

德

昭

敎

授

(

文

學

院

)
�

司

徒

新

敎

授

(

商

學

及

社

會

科

學

學

院

)
�

張

雄

謀

敎

授

(

理

學

院

)
�

(
現
任
及
前
任
大
學
學
生
會
會
長
)
�

楊
寶
熙
小
姐
�

齊
禧
慶
先
生
�

.
雷
競
旋
先
生
�

(
三
名
增
選
敎
師
委
員
)
�

陳
方
正
博
士
�

金
耀
基
博
士
�

傅
元
國
博
士
�

秘
書
�

(

正

)

楊

乃

舜

先

生

(

大

學

校

務

主

任

)
�

(

副

)

關

禮

雄

博

士
�

除
學
生
會
會
長
外
，
所
有
委
員
均
爲
敎
師
，
其
中
包
�

括
任
主
席
的
余
英
時
博
士
，
余
博
士
爲
哈
佛
大
學
在
�

假
歷
史
系
敎
授
，
借
調
來
本
校
任
新
亞
書
院
院
長
兼
�

大
學
副
校
長
。
�

初
步
報
吿
書
�

工
作
小
組
於
一
九
七
四
年
二
月
廿
七
日
擧
行
第
�

一
次
會
議
，
其
後
共
擧
行
了
六
十
次
大
會
和
多
次
小
�

組
會
議
。
�

工
作
小
組
最
初
預
備
分
四
輯
發
表
初
步
報
吿
，
�

然
後
整
理
綜
合
以
作
成
總
結
報
吿
；
初
步
報
吿
第
一
�

輯
的
英
文
本
及
中
文
本
分
别
於
一
九
七
四
年
十
月
及
�

十
一
月
發
表
。
其
後
工
作
小
組
決
定
取
消
初
步
報
吿
�

分
輯
印
發
的
計
劃
，
以
便
大
學
人
士
對
工
作
小
組
的
�

工
作
有
較
完
整
的
了
解
，
並
有
充
份
的
時
間
硏
究
及
�

提
供
意
見
。
初
步
報
吿
書
中
文
本
及
英
文
本
遂
先
後
�

於
本
年
二
月
及
三
月
完
成
及
分
發
，
供
校
內
師
生
、
�

大
學
及
書
院
董
事
會
傳
閱
硏
究
。
�

基
本
前
提
�

工
作
小
組
撰
寫
報
吿
書
的
基
本
前
提
可
簡
述
如
�

下
：
�

一
、
大
學
應
維
持
一
種
「
聯
邦
」
制
度
，
但
爲
求
�

各
成
員
單
位
更
能
發
揮
功
能
，
現
行
組
織
勢
�

需
作
若
干
實
質
之
改
革
。
�

二
、
相
同
學
系
分
設
於
不
同
書
院
者
，
應
加
以
整
�

合
，
使
成
爲
單
一
之
學
系
。
整
合
之
學
系
，
�

應
按
照
若
干
可
能
之
模
式
，
即
學
科
本
位
制
、
�

學
院
本
位
制
或
學
系
本
位
制
，
重
新
分
配
予
�

書
院
或
學
院
。
�

三
、
「
敎
師
治
校
」
之
原
則
應
予
採
行
，
敎
師
對
�

於
大
學
各
階
層
的
決
策
應
有
實
質
上
的
參
�

預
。
�

工
作
小
組
須
將
總
結
報
吿
書
呈
交
大
學
監
督
，
�

並
將
副
本
分
送
大
學
敎
務
會
及
大
學
校
董
會
。
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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望展的學樂音國中 
法 看 的 授 教 座 客 蘭 如 趙 卞 

哈
佛
大
學
東
方
語
言
文
化
及
音
樂
�

系
敎
授
卞
趙
如
蘭
博
士
應
中
文
大
學
之
�

邀
請
，
由
本
年
二
月
至
五
月
出
任
崇
基
�

音
樂
系
客
座
敎
授
。
卞
趙
如
蘭
敎
授
一
�

九
二
�
二
年
於
美
國
麻
省
出
生
，
早
歲
在
�

中
國
比
京
、
上
海
、
南
京
及
長
沙
等
地
�

接
受
敎
育
。
一
九
四
四
年
在
美
國
萊
特
�

基
里
夫
女
子
大
學
攻
讀
西
方
音
樂
史
及
�

理
論
，
取
得
文
學
士
銜
，
兩
年
後
獲
取
�

碩
士
。
繼
而
在
一
九
六
�
年
撰
寫
博
士
�

論
文
「
宋
代
音
樂
的
源
流
」
，
獲
頒
博
�

士
學
位
。
�

自
一
九
四
七
年
起
，
卞
敎
授
任
敎
�

於
哈
佛
大
學
東
方
語
言
系
凡
二
十
載
，
�

負
責
中
國
語
文
課
程
。
一
九
六
�
年
曾
�

獲
頒
贈
嘉
露
琳
慧
比
獎
，
六
八
年
又
�

獲
美
國
音
樂
協
會
頒
贈
堅
基
廸
獎
。
�

卞
趙
如
蘭
敎
授
學
術
方
面
著
作
良
.
�

多
，
其
中
最
重
要
者
爲
「
宋
代
音
樂
來
�

源
及
其
釋
義
」
(
一
九
六
七
)
等
，
平
�

時
對
音
樂
理
論
及
實
踐
兩
方
面
，
貢
獻
�

尤
大
。
卡
敎
授
現
正
從
事
四
齣
京
劇
劇
�

本
之
翻
譯
。
�

卞
敎
授
留
港
期
間
，
擧
辦
一
項
總
�

題
爲
「
中
國
演
唱
藝
術
中
音
樂
與
字
的
�

問
題
」
的
學
術
講
座
，
共
分
八
講
：
�

一
、
從
勞
動
號
子
看
一
些
音
樂
基
本
�

的
特
徵
�

二
、
中
國
各
種
曲
藝
中
語
言
的
音
�

會晚樂音之辦主生師系樂音後畢完講演 



樂
化
�

三
、
京
戲
打
漁
殺
家
節
奏
的
功
能
�

四
、
大
鼓
風
雨
歸
舟
音
樂
語
滙
的
運
�

用
法
�

五
、
中
國
音
樂
學
�

六
、
單
絃
杜
十
娘
抒
情
成
份
的
處
理
�

辦
法
�

七
、
單
絃
杜
十
娘
唱
詞
內
容
與
伴
奏
�

方
式
�

八
、
京
戲
各
種
劇
情
的
結
構
與
音
樂
�

的
關
係
�

卞
敎
授
過
去
十
年
內
不
斷
研
究
中
�

國
音
樂
，
中
心
思
想
有
三
：
︵
一
︶
樂
曲
之
�

音
樂
與
字
不
能
分
開
來
研
究
；
︵
二
︶
在
研
�

究
音
樂
時
，
必
須
從
大
處
着
眼
，
例
如
�

創
作
動
機
等
，
然
後
始
能
及
於
較
次
要
�

之
問
題
，
如
音
律
、
字
等
；
︵
三
︶
研
究
音
�

樂
應
從
現
代
音
樂
開
始
。
關
於
樂
曲
的
�

題
材
，
現
代
人
通
常
都
有
輕
視
傳
統
而
�

重
視
創
新
的
趨
勢
。
卞
敎
授
認
爲
善
用
�

傳
統
資
料
非
常
重
要
，
但
是
有
時
卻
很
�

難
斷
定
作
者
的
創
作
究
竟
有
沒
有
潛
意
�

識
的
運
用
了
傳
統
的
題
材
，
所
以
在
處
�

理
傳
統
題
材
的
資
料
時
，
又
會
發
生
刻
�

意
或
潛
意
識
地
運
用
或
模
仿
的
問
題
。
�

至
於
音
樂
的
風
格
問
題
，
卞
敎
授
以
爲
�

風
格
與
字
的
關
係
極
爲
密
切
’
而
且
不
�

能
脫
離
時
代
和
背
景
，
但
這
一
點
卻
往
�

往
爲
研
究
中
國
樂
曲
的
人
所
忽
略
。
�

卞
敎
授
此
次
來
港
後
得
到
很
大
的
�

收
獲
。
她
在
本
大
學
裡
見
到
很
多
志
同
�

道
合
的
中
國
及
外
國
朋
友
，
而
且
大
家
�

在
敎
學
與
研
究
時
也
常
遇
到
許
多
相
同
�

的
問
題
。
她
發
現
香
港
竟
然
是
一
個
音
�

樂
資
料
的
寶
庫
感
到
份
外
驚
喜
，
無
�

論
中
國
那
一
省
的
民
俗
音
樂
和
地
方
�

戲
，
都
可
在
香
港
聽
到
，
而
香
港
對
於
�

音
樂
演
奏
有
天
才
的
藏
龍
臥
虎
實
在
多
�

不
勝
數
。
她
簡
直
就
沒
有
時
間
一
�一
會
�

見
和
欣
賞
他
們
的
表
演
。
卞
敎
授
在
最
�

後
一
次
演
講
時
說
：
「
我
喜
歡
講
話
，
這
�

次
我
可
有
了
甫
痛
痛
快
快
的
講
話
機
會
」
。
 

不
過
她
也
喜
歡
聽
，
這
一
次
她
可
眞
的
�

聽
出
耳
油
了
。
在
這
裡
她
聽
到
了
悅
耳
�

動
聽
，
好
像
很
新
穎
，
卻
又
非
常
熟
悉
�

的
傳
統
中
國
音
樂
。
她
來
到
了
這
座
音
�

樂
的
寶
山
，
眞
可
以
說
是
滿
載
而
歸
：
�

從
她
最
熟
悉
的
京
劇
、
到
粵
劇
、
潮
劇
、
�

客
劇
，
從
演
唱
到
樂
器
演
奏
她
都
記
錄
�

了
下
來
。
�

事
實
上
，
對
世
界
民
俗
樂
進
行
研
�

究
現
在
才
正
式
開
始
，
卞
敎
授
以
爲
最
�

好
的
硏
究
方
法
就
是
通
過
錄
音
來
搜
集
�

資
料
，
以
保
存
樂
曲
的
音
樂
與
字
作
爲
�

實
在
例
子
，
以
便
進
一
步
作
有
系
統
的
�

硏
究
。
至
於
硏
究
中
國
音
樂
，
最
理
想
�

當
然
是
運
用
西
方
的
方
法
學
，
但
是
用
�

西
方
標
準
來
評
價
中
國
音
樂
却
完
全
是
�

另
外
一
回
事
。
批
評
中
國
音
樂
的
標
準
�

應
該
慢
慢
建
立
，
而
重
點
則
應
放
在
其
�

能
否
創
造
新
風
格
和
新
題
材
上
。
�

當
有
人
問
及
崇
基
學
院
音
樂
系
對
�

香
港
可
以
有
什
麼
貢
獻
和
對
本
地
能
產
�

生
什
麼
影
響
時
，
卞
敎
授
相
信
它
對
於
�

本
港
及
整
個
音
樂
界
都
能
起
重
大
的
作
�

用
。
因
爲
本
港
人
口
約
有
百
份
之
九
十
�

八
是
中
國
人
，
所
以
要
使
本
港
的
文
化
�

更
有
生
氣
’
�
一
方
面
要
正
確
地
、
有
系
�

統
地
介
紹
西
方
音
樂
，
使
西
方
音
樂
普
�

遍
化
，
提
高
市
民
精
神
生
活
。
另
一
方
�

面
，
音
樂
系
還
應
繼
續
不
斷
子
孑
孑
研
究
�

中
國
音
樂
，
利
用
香
港
的
地
利
與
人
和
�

以
及
豊
富
的
中
國
音
樂
資
料
，
使
它
在
�

不
久
的
將
來
成
爲
中
國
音
樂
的
中
心
。
�

「學樂音國中」講主授教蘭如趙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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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料資樂音國中 

崇
基
學
院
音
樂
系
獲
�

亞
洲
基
督
敎
高
等
敎
育
協
�

進
會
的
資
助
，
一
九
七
二
�

年
九
月
成
立
中
國
音
樂
資
�

料
室
。
可
是
成
立
不
困
難
，
�

如
何
擴
充
和
發
展
却
是
一
�

個
難
題
，
因
爲
經
費
有
限
’
�

而
要
去
搜
集
和
有
系
統
地
�

整
理
可
用
作
研
究
中
國
音
�

樂
的
資
料
如
期
刊
、
論
文
、
�

樂
譜
、
書
籍
、
錄
音
(
唱
�

片
、
錄
音
帶
、
盒
式
錄
音
�

帶
)
、
縮
影
膠
片
、
電
影
、
�

照
片
、
影
像
錄
音
帶
、
及
�

樂
器
等
，
實
在
困
難
萬
分
。
�

崇
基
音
樂
系
抱
定
人
定
勝
�

天
之
旨
，
盡
力
進
行
，
並
�

將
所
藏
資
料
供
校
外
人
士
借
用
，
至
於
�

可
以
複
製
的
資
料
亦
可
代
爲
複
製
。
�

爲
了
設
立
這
個
資
料
室
和
發
展
中
�

國
音
樂
的
課
程
，
音
樂
系
得
到
了
兩
位
�

敎
師
和
硏
究
員
的
協
助
，
他
們
就
是
張
�

世
彬
和
唐
健
恒
先
生
。
音
樂
系
又
決
定
�

了
在
最
初
幾
年
專
心
去
發
展
音
樂
史
，
�

文
獻
和
樂
器
演
奏
的
課
程
，
因
此
聘
請
�

了
六
位
優
秀
的
中
國
音
樂
專
家
來
任
�

敎
，
以
便
音
樂
系
主
修
生
和
其
他
對
國
樂
�

樂
有
興
趣
的
學
生
進
修
。
�

至
於
如
何
把
資
料
室
建
立
起
來
，
�

音
樂
系
決
定
首
先
搜
購
香
港
、
中
國
大
�

陸
和
台
灣
現
有
的
錄
音
資
料
。
一
九
七
�

四
年
獲
麗
的
電
視
台
捐
贈
唱
片
及
錄
音
�

帶
八
千
張
和
卷
，
頓
使
資
料
大
增
，
其
�

中
包
括
許
多
舊
七
十
八
轉
唱
片
，
得
以
�

與
類
似
的
資
料
室
相
媲
美
。
資
料
室
的
�

另
一
項
重
要
工
作
是
實
地
錄
音
。
一
九
�

七
四
年
音
樂
系
購
置
了
卡
式
實
地
錄
音
�

機
等
必
需
器
材
後
，
立
即
開
始
到
大
埔
、
�

靑
山
、
長
沙
灣
的
佛
寺
道
觀
實
地
錄
取
�

這
些
宗
敎
音
樂
；
一
九
七
五
年
又
購
置
�

了
錄
音
攝
影
機
，
於
是
又
進
行
攝
錄
中
�

國
地
方
戲
和
木
偶
戲
的
表
演
。
�

一
九
七
四
年
資
料
室
出
版
了
第
一
�

册
藏
品
目
錄
，
分
别
寄
贈
其
他
國
際
資
�

料
室
。
這
本
目
錄
甚
受
海
外
學
者
和
資
�

料
室
負
責
人
員
的
歡
迎
。
第
二
册
藏
品
�

目
錄
將
於
一
九
七
六
年
出
版
，
相
信
會
�

使
資
料
室
逐
漸
成
爲
一
個
硏
究
中
國
音
�

樂
中
心
。
�

笙：藏所室料資樂音國中 

編
者
 

學基崇 

如
果
從
純
經
濟
的
觀
點
來
看
，
崇
基
學
院
的
購
 

置
管
風
琴
並
不
能
算
是
一
項
龐
大
的
計
劃
，
但
是
這
 

項
計
劃
的
成
功
，
卻
表
現
出
在
艱
苦
的
情
况
下
衆
志
 

成
城
的
難
能
可
貴
。
「
大
學
校
刊
」
因
邀
請
由
始
至
 

終
都
積
極
參
與
其
事
的
聶
爾
遜
女
士
 (
M
r
s
.

 I
n
g
e
l
i
n
e
 

N
i
e
l
s
e
n
)
撰
寫
專
文
以
爲
介
紹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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琴 風 管 的 院 

管
風
琴
委
員
會
經
過
一
番
辛
苦
，
終
於
在
崇
基
�

學
院
內
裝
置
了
�
一
座
管
風
琴
。
管
風
琴
在
我
們
的
心
�

目
中
是
一
位
「
窈
窕
淑
女
」
，
而
我
們
的
成
功
是
經
�

過
三
個
階
段
才
達
致
的
，
這
就
有
如
「
詩
經
」
中
所
�

說
的
「
君
子
好
逑
」
、
「
寤
寐
求
之
」
和
「
鍾
鼓
樂
�

之
」
。
�

「
君
子
好
逑
」
�

一
九
六
九
年
秋
，
崇
基
學
院
音
樂
系
的
風
琴
學
�

生
需
要
一
位
導
師
，
於
是
當
時
的
系
主
任
何
司
能
先
�

生
便
邀
請
我
加
入
音
樂
系
。
當
時
在
崇
基
敎
堂
內
只
�

有
一
座
電
子
風
琴
，
利
用
擴
音
系
統
模
仿
管
風
琴
的
�

音
響
，
可
是
效
果
實
在
不
夠
理
想
。
因
此
我
們
決
定
�

了
讓
學
生
每
月
到
九
龍
聖
德
肋
撒
敎
堂
上
課
兩
次
，
�

但
其
餘
兩
課
則
只
能
仍
用
電
子
風
琴
。
雖
然
上
課
條
�

件
這
樣
差
，
來
回
奔
波
又
是
這
樣
費
時
失
事
’
但
出
�

乎
意
料
之
外
學
習
管
風
琴
的
學
生
卻
反
而
增
多
了
。
�

在
這
段
時
期
，
我
詳
細
的
察
看
過
香
港
所
有
的
�

六
座
管
風
琴
，
甚
至
檢
查
每
座
琴
的
音
栓
，
最
後
發
�

覺
竟
沒
有
一
座
可
以
供
人
作
正
式
的
練
習
和
演
奏
之
�

用
。
雖
然
有
幾
位
訪
港
的
風
琴
家
曾
經
試
用
這
些
風
�

琴
演
奏
，
其
結
果
令
人
大
失
所
望
，
早
在
意
料
之
中
。
�

他
們
其
中
有
些
根
本
絕
望
地
加
以
放
棄
，
有
些
則
因
�

爲
樂
器
影
響
了
演
奏
水
平
而
大
爲
懊
喪
。
那
怎
麼
辦
�

呢
？
�崇

基
音
樂
系
迅
速
擴
展
，
對
於
樂
器
的
需
求
亦
�

隨
之
而
增
。
這
時
剛
好
是
香
港
經
濟
突
飛
猛
進
的
蓬
�

勃
時
期
，
工
商
業
的
發
展
迅
速
固
然
不
在
話
下
，
而
�

本
港
人
士
在
藝
術
方
面
的
修
養
亦
逐
漸
提
高
。
�

對
於
愛
好
管
風
琴
音
樂
的
人
士
來
說
，
聚
在
一
�

起
商
討
購
置
大
計
的
時
刻
終
於
到
來
了
。
據
我
所
知
，
�

首
先
提
議
成
立
管
風
琴
委
員
會
的
是
羅
賓
保
爾
合
唱
�

團
的
指
揮
魏
士
覺
先
生
(
M
R
.
 R
O
B
E
R
T

 A
S
C
O
T
T
)
，
可
是
�

魏
士
覺
先
生
不
久
便
離
開
香
港
，
結
果
由
我
代
替
他
�

繼
續
進
行
這
件
有
意
義
的
工
作
。
一
九
七
二
年
四
月
�

十
四
日
我
邀
請
了
「
所
有
對
管
風
琴
及
風
琴
音
樂
有
�

興
趣
的
人
士
」
到
我
家
聚
會
。
我
們
的
目
標
是
鼓
勵
�

崇
基
學
院
、
各
大
敎
堂
及
與
大
會
堂
性
質
相
類
似
的
�

機
構
考
慮
購
置
一
座
管
風
琴
，
因
爲
與
購
置
電
子
樂
�

器
比
較
，
這
無
疑
是
更
佳
和
更
經
濟
的
長
期
投
資
，
�

而
學
生
、
專
業
音
樂
家
和
聽
衆
都
會
因
正
式
管
風
琴
�

的
裝
置
而
獲
益
匪
淺
。
�

崇
基
學
院
管
風
琴
委
員
會
就
在
這
次
聚
會
中
成
�

立
了
，
並
且
決
定
着
手
進
行
三
件
事
•
•
 
︵
一
︶
儘
量
向
世
�

界
各
有
名
管
風
琴
公
司
搜
集
資
料
：
︵
二
︶
儘
量
鼓
勵
較
�

多
的
團
體
、
社
團
和
宗
敎
組
織
購
置
管
風
琴
；
︵
三
︶
調
�

查
籌
募
款
項
是
否
可
行
。
經
過
愼
密
的
討
論
之
後
，
�

我
們
對
這
項
計
劃
抱
着
很
大
的
希
望
。
�

管
風
琴
委
員
會
成
立
時
的
委
員
除
我
之
外
尙
有
�

穆
爾
{
J
A
M
E
S
 
M
U
I
R
)
、
紉
世
祺
(
T
O
M
 P
N
I
E
W
S
K
I
)
及
史
�

密
斯
(
M
I
C
H
A
E
L

�
。
我
們
認
爲
崇
基
學
院
的
敎
�

堂
是
裝
置
一
座
新
管
風
琴
的
最
理
想
地
點
，
不
過
當
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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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我
們
並
沒
有
公
開
宣
佈
我
們
的
決
定
。
直
到
一
九
 

七
二
年
十
一
月
五
日
我
們
才
正
式
與
崇
基
學
院
行
政
 

當
局
接
觸
，
請
他
們
愼
重
考
慮
在
敎
堂
內
裝
置
管
風
 

琴
。
我
們
得
到
的
答
覆
並
不
令
人
鼓
舞
，
因
爲
他
們
 

有
很
多
的
顧
慮
，
特
别
是
有
關
經
濟
方
面
的
，
因
此
 

管
風
琴
委
員
會
在
以
後
數
次
聚
會
中
都
全
力
討
論
我
 

們
有
沒
有
能
力
及
應
不
應
該
作
出
承
諾
，
去
籌
募
二
 

十
萬
港
元
的
基
金
。
 

這
時
候
管
風
琴
委
員
會
的
人
數
增
加
了
，
除
了
 

原
來
的
四
位
又
加
上
了
艾
加
(
S
O
N
I
A
 A
R
C
H
E
R
)
、
音
樂
 

系
先
後
兩
位
系
主
任
：
祁
奥
偉
(
D
A
L
E
 
C
R
A
I
G
)
及
韓
德
 

恂
(
K
E
I
T
H
 A
N
D
E
R
S
O
N
)
、
紀
大
偉
(
D
A
V
I
D
 
G
W
I
L
T
)
及
劉
 

善
言
。
我
的
先
生
一
向
‘
沒
有
擔
任
正
式
委
員
的
名
義
，
 

但
他
和
他
的
秘
書
卻
在
幕
後
積
極
地
幫
助
我
們
做
文
 

書
工
作
。
 

在
一
九
七
三
年
年
初
，
我
們
平
均
每
月
開
會
一
 

次
，
目
的
在
使
各
委
員
淸
楚
知
道
各
人
籌
款
的
進
展
 

情
况
。
第
一
項
捐
款
是
在
一
九
七
三
年
二
月
十
五
日
 

收
到
的
，
此
後
我
們
陸
續
發
出
了
七
千
多
封
募
捐
信
，
 

拜
訪
了
許
多
本
地
工
商
界
人
士
和
對
這
計
劃
有
興
趣
 

的
機
構
，
並
且
與
海
內
外
的
基
金
會
接
觸
。
此
外
，
 

我
們
又
爭
取
到
本
港
報
章
及
電
台
對
這
項
計
劃
的
同
 

情
，
承
他
們
訪
問
我
們
，
並
撰
專
文
爲
我
們
打
氣
。
。
 

一
九
七
三
年
三
月
八
日
史
密
斯
向
一
位
隱
名
人
士
募
 

到
了
五
萬
港
元
，
給
予
我
們
莫
大
的
鼓
舞
。
 

同
時
在
那
十
二
個
外
國
風
琴
承
造
商
當
中
，
有
 

八
個
給
我
們
寄
來
了
估
價
單
，
我
們
一
致
選
中
了
德
 

國
伯
赫
威
德
的
格
立
克
先
生
(
M
R
.
 D
E
T
L
E
F

 ，
 

格
立
克
先
生
對
於
在
熱
帶
裝
置
管
風
，
經
驗
極
爲
 

豐
富
，
而
且
他
信
譽
昭
著
，
取
價
合
理
，
但
爲
愼
重
 

起
見
，
我
們
還
是
在
和
其
他
幾
個
承
造
商
的
詳
細
圖
 

則
、
音
栓
表
和
估
價
單
作
了
詳
細
的
比
較
之
後
’
才
 

作
最
後
的
決
定
。
 

「
寤
寐
求
之
」
 

一
九
七
三
年
八
月
I
五
日
崇
基
學
院
院
長
容
啟
 

東
博
士
同
意
簽
訂
合
約
，
但
同
時
促
請
委
員
會
務
必
 

悉
力
以
赴
，
以
竟
其
功
。
在
簽
約
之
日
，
我
們
總
共
 

籌
得
港
幣
九
萬
一
 
一
百
二
十
元
四
角
，
約
爲
當
時
 

估
價
的
半
數
。
 

此
後
數
月
內
，
我
們
又
繼
續
發
出
了
更
多
的
募
 

捐
信
，
一
方
面
又
着
手
進
行
詳
細
的
設
計
工
作
•
•
詳
 

列
音
栓
、
管
風
琴
外
形
和
內
部
的
設
計
細
節
。
 

我
們
在
一
九
七
三
年
至
一
九
七
四
年
一
共
擧
 

行
了
五
次
籌
款
音
樂
會
：
劉
善
言
個
人
擧
行
一
個
午
 

餐
管
風
琴
演
奏
會
，
又
與
黃
健
羭
、
紉
世
祺
聯
同
香
 

港
聖
樂
團
在
另
一
個
演
奏
會
中
演
出
；
比
利
時
管
風
 

琴
家
戴
利
麥
加
先
生
(
M
R
.
 S
T
A
N
I
S
L
A
S

 D
E
R
I
E
M
A
E
K
E
R
)
及
 

德
國
克
魯
巴
赫
先
生
(
M
R
.
 W
I
L
H
E
L
M

 K
R
U
M
B
A
C
H
)
亦
義
 

助
我
們
一
臂
之
力
，
分
别
在
天
主
敎
總
堂
和
在
由
歌
 

德
舉
院
贊
助
的
樂
會
上
演
奏
；
此
外
又
獲
業
電
 

台
贊
助
在
明
愛
中
心
由
羅
賓
保
爾
合
唱
團
及
崇
基
學
 

院
音
樂
系
師
生
聯
合
演
出
。
出
乎
我
們
意
料
之
外
的
 

是
我
們
的
計
劃
得
到
了
政
府
人
士
的
精
神
支
持
，
香
 

港
總
督
麥
理
浩
爵
士
給
我
們
寫
了
 
一
封
鼓
勵
的
信
，
 

而
英
國
首
相
希
斯
自
己
也
是
一
個
管
風
琴
家
，
更
先
 

後
來
電
和
來
函
致
意
，
對
我
們
的
計
劃
表
示
支
持
。
 

一
九
七
四
年
九
月
廿
六
日
，
即
簽
約
後
的
第
十
 

三
個
月
，
我
們
共
籌
得
港
幣
廿
一
萬
六
千
七
百
七
十
 

三
元
二
角
五
分
，
超
出
籌
款
目
標
一
萬
二
千
元
，
令
 

我
們
非
常
得
意
。
但
這
段
期
間
因
爲
馬
克
升
値
，
人
 

工
、
材
料
和
運
輸
費
用
的
漲
價
，
整
個
計
劃
所
需
的
 

款
項
又
超
出
了
預
算
。
 

這
對
我
們
的
計
劃
來
說
，
無
異
是
一
個
打
擊
’
 

再
加
上
當
時
正
値
再
港
股
市
急
劇
下
降
之
時
，
使
我
 

們
失
去
了
許
多
募
捐
的
對
象
，
幸
好
後
來
我
們
得
到
 

九
龍
扶
輪
會
捐
贈
一
萬
五
千
港
元
，
戴
麟
趾
康
樂
基
 

金
會
捐
贈
二
萬
港
元
，
此
外
又
獲
一
位
捐
款
人
承
諾
 

捐
贈
一
百
元
，
但
聲
明
要
我
們
每
月
送
一
張
備
忘
錄
 

去
提
醒
他
，
當
時
我
們
懷
疑
是
否
値
得
這
樣
做
，
結
 

果
證
明
了
我
們
並
沒
有
白
費
氣
力
，
因
爲
這
位
人
士
 

除
了
所
承
諾
的
一
百
元
又
另
外
送
給
我
們
一
筆
贈
 

款
。
總
括
來
說
，
捐
款
人
士
約
二
百
七
十
名
，
贈
款
 

由
港
幣
五
元
起
至
五
萬
元
不
等
。
管
風
琴
的
本
身
價
 

値
爲
港
幣
二
十
一
萬
一
千
零
四
十
八
元
七
角
(
即
十
 

萬
五
千
五
百
廿
四
點
三
馬
克
)
.
但
全
部
費
用
却
達
廿
 

六
萬
元
。
 「

鐘
鼓
樂
之
」
 

到
了
 
一
，
九
七
四
年
底
，
我
們
都
在
等
待
着
管
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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琴
的
到
達
。
在
風
琴
運
港
日
期
幾
經
更
改
後
，
我
們
�

又
接
到
一
封
電
報
，
吿
訴
我
們
載
管
風
琴
的
箱
子
上
�

的
安
全
鎖
被
人
偸
去
了
，
因
此
要
檢
查
一
下
管
風
琴
�

有
沒
有
受
到
損
壞
，
因
此
運
港
日
期
又
須
再
度
延
遲
，
�

令
.
我
們
提
心
吊
膽
，
幸
而
這
只
是
一
次
虛
驚
，
在
下
�

一
度
船
期
就
由
海
伯
萊
特
公
司
把
那
座
完
整
無
缺
的
�

管
風
琴
運
港
，
另
外
在
運
費
上
還
給
我
們
打
了
�一
個
�

很
大
的
折
扣
。
�

一
九
七
五
年
一
月
十
八
日
星
期
六
早
上
，
我
們
�

興
奮
地
站
在
崇
基
敎
堂
的
門
口
，
迎
接
那
個
裝
在
巨
�

型
銀
色
箱
子
裡
的
管
風
琴
。
前
一
天
才
乘
機
抵
港
的
�

格
立
克
先
生
和
他
的
助
手
福
雷
斯
特
先
生
(
M
R
.
 S
I
E
G
-

F
R
I
E
D

 
F
O
R
E
S
T
C
H
)
、
容
院
長
、
崇
基
學
院
的
行
政
人
員
、
�

音
樂
系
的
師
生
都
在
屛
息
等
待
。
終
於
箱
子
打
開
了
，
�

格
立
克
先
生
和
福
雷
斯
特
先
生
立
刻
開
始
工
作
，
他
�

們
用
了
�
一
個
月
的
時
間
將
三
千
件
零
件
裝
配
妥
當
，
�

這
座
共
有
一
千
三
百
五
十
二
管
的
風
琴
便
正
式
成
爲
�

崇
基
學
院
的
一
部
份
了
。
�

二
月
十
六
日
胡
仲
揚
牧
師
爲
管
風
主
持
奉
獻
�

崇
拜
儀
式
，
又
於
二
月
廿
八
日
晚
上
擧
行
首
次
演
奏
�

會
。
這
是
香
港
藝
術
節
中
的
節
目
之
一
，
由
香
港
藝
�

術
中
心
和
音
樂
系
聯
合
擧
辦
敦
請
日
本
M
I
T
S
U
K
O
 

T
A
K
E
M
A
E
小
姐
演
奏
，
在
演
奏
之
前
有
一
項
簡
短
儀
�

式
，
向
所
有
支
持
和
曾
經
資
助
管
風
琴
計
劃
的
人
士
�

及
管
風
琴
委
員
會
表
示
謝
意
。
�

我
個
人
也
想
在
這
裡
對
所
有
曾
經
爲
這
項
計
劃
�

出
力
的
人
士
表
示
衷
心
的
謝
意
。
最
後
我
希
望
這
座
�

管
風
琴
會
給
將
來
的
演
奏
者
和
聽
衆
帶
來
無
限
的
歡
�

樂
，
正
如
我
們
委
員
會
同
人
在
看
到
第
一
座
管
風
琴
�

抵
達
香
港
時
所
感
到
的
一
樣
。
�

管
風
琴
試
奏
 



展發新最的作合際國 

香
港
是
一
個
國
際
工
商
業
中
心
，
 

中
文
大
學
藉
着
地
利
人
和
的
關
係
，
亦
 

逐
漸
成
爲
世
界
文
化
交
流
的
中
心
。
 

魯
斯
學
人
 

在
大
學
裡
面
，
國
際
合
作
、
文
化
 

交
流
的
機
會
越
來
越
多
。
一
九
七
四
年
 

有
十
五
位
「
魯
斯
學
人
」
訪
問
本
校
，
 

他
們
都
是
優
秀
的
年
輕
美
國
學
者
，
分
 

别
來
自
世
界
知
名
大
學
如
哈
佛
、
普
林
 

斯
頓
、
史
丹
福
、
芝
加
哥
、
梵
道
品
等
 

大
學
。
他
們
學
有
專
長
，
其
中
包
括
建
 

築
，
經
濟
以
至
神
學
。
在
前
往
已
選
 

定
的
亞
洲
地
區
工
作
及
硏
究
之
前
，
他
 

們
先
在
香
港
參
加
一
項
指
導
課
程
，
使
 

他
們
對
東
方
文
化
及
一
般
情
况
有
初
步
 

的
認
識
，
而
這
項
課
程
就
是
由
本
校
安
 

排
的
。
他
們
在
一
年
後
便
須
返
回
美
國
。
 

藉
着
在
亞
洲
一
年
的
經
驗
，
他
們
對
亞
 

洲
、
美
國
甚
至
自
己
本
身
有
更
深
切
的
 

認
識
，
成
爲
各
種
行
業
中
的
未
來
領
袖
，
 

而
這
當
然
與
所
謂
「
亞
洲
通
」
是
有
别
 

的
。
在
本
年
十
月
另
一
個
性
質
相
同
的
 

魯
斯
學
人
計
劃
將
會
再
次
擧
行
。
 

國
際
亞
洲
硏
究
計
劃
 

由
於
海
外
人
士
對
東
亞
硏
究
的
興
 

趣
激
增
，
而
外
國
學
生
又
希
望
有
機
會
 

在
一
個
富
於
中
國
文
化
的
環
境
內
學
習
 

和
接
受
中
國
語
文
的
訓
練
，
本
校
最
近
 

遂
與
雅
禮
協
會
合
作
，
籌
備
一
項
在
校
 

園
內
擧
行
的
「
國
際
亞
洲
硏
究
計
劃
」
 

以
供
七
十
五
位
海
外
學
生
及
學
人
修
 

習
。
該
項
計
劃
是
一
個
全
面
性
的
課
程
，
 

擧
凡
人
文
學
科
、
社
會
科
學
及
工
商
管
 

理
無
所
不
包
。
它
將
聘
有
自
己
的
敎
師
，
 

其
課
程
不
但
範
圍
廣
，
而
且
具
有
各
種
 

不
同
的
程
度
，
儘
量
迎
合
爲
各
國
本
科
 

學
生
及
研
究
生
的
需
要
。
 

加
州
大
學
交
換
計
劃
 

本
大
學
與
加
州
大
學
的
交
換
計
 

劃
，
可
供
本
校
近
期
畢
業
生
和
助
敎
等
 

前
往
加
州
大
學
深
造
，
或
免
收
學
費
、
或
 

給
予
獎
助
學
金
；
而
加
州
大
學
每
年
亦
 

選
送
兩
位
知
名
敎
授
及
多
名
學
生
到
本
 

校
。
自
一
九
七
四
年
以
來
，
這
項
交
換
 

計
劃
範
圍
擴
大
，
更
包
括
一
年
及
兩
年
 

的
課
程
計
劃
。
一
年
課
程
是
供
加
州
大
 

學
的
學
生
前
來
本
校
修
讀
一
、
二
年
級
，
 

兩
年
課
程
則
供
另
外
一
些
已
經
明
瞭
其
 

志
趣
所
在
的
學
生
來
本
校
修
讀
三
、
四
 

年
級
或
硏
究
院
第
一
年
，
使
他
們
得
以
 

盡
量
利
用
本
校
在
中
國
及
亞
洲
硏
究
方
 

面
的
一
切
資
料
和
受
專
家
敎
師
的
親
 

炙
炙
。
 劍

橋
大
學
合
作
計
劃
 

本
大
學
化
學
系
及
劍
橋
大
學
的
大
 

交
換
生
與
本
校
學
生
打
成
一
片
 

學
化
學
實
驗
室
獲
「
海
外
高
等
敎
育
大
 

學
校
際
委
員
會
」
的
支
助
成
立
合
作
計
 

劃
，
互
相
交
換
敎
師
，
以
促
進
兩
校
敎
 

師
的
合
作
硏
究
。
本
校
一
位
化
學
系
敎
 

師
曾
於
一
九
七
三
至
七
四
學
年
赴
劍
橋
 

大
學
進
行
硏
究
工
作
，
預
料
劍
橋
大
學
 

在
一
九
七
六
年
亦
會
有
一
位
敎
師
前
來
 

本
校
，
作
四
至
六
個
月
的
硏
究
。
 

其
他
大
學
交
換
計
劃
 

由
一
九
七
三
年
開
始
，
大
學
又
與
 

密
蘇
里
大
學
新
聞
學
院
設
立
一
項
學
生
 

交
換
計
劃
，
雙
方
每
年
接
納
同
樣
數
目
 

的
交
換
生
。
最
近
在
一
九
七
五
年
初
，
 

又
有
日
本
創
價
大
學
的
校
長
特
來
造
 

訪
，
與
本
校
簽
訂
一
項
交
換
學
人
和
硏
 

W



究
生
的
計
劃
。
 

書
院
交
換
計
劃
 

在
書
院
方
面
，
現
在
的
交
換
畢
業
 

生
及
助
敎
計
劃
都
有
所
增
强
。
其
中
包
 

括
新
亞
與
雅
禮
協
會
、
崇
基
與
「
華
爾
 

士
利
燕
京
委
員
會
」
及
「
普
林
斯
頓
亞
 

洲
委
員
會
」
、
聯
合
與
威
廉
士
大
學
及
 

印
弟
安
那
大
學
的
密
切
合
作
。
此
外
，
 

崇
基
與
勒
蘭
斯
大
學
及
華
盛
頓
與
李
氏
 

大
學
的
本
科
生
交
換
計
劃
、
新
亞
與
東
 

京
亞
洲
大
學
及
康
乃
狄
格
大
學
的
交
換
 

計
劃
，
普
遍
來
說
兩
方
面
參
與
的
學
生
 

都
增
多
了
。
 

在
加
州
大
學
交
換
計
劃
實
行
之
 

後
，
由
碧
佛
學
院
、
佛
蘭
克
林
及
馬
歇
 

爾
大
學
合
辦
的
「
海
外
敎
育
大
學
中
心
」
 

於
一
九
七
二
年
在
新
亞
書
院
開
始
了
 一
 

項
香
港
計
劃
，
該
中
心
本
來
就
有
倫
敦
 

計
劃
和
維
也
納
計
劃
。
在
這
項
香
港
計
 

劃
之
下
，
總
共
有
六
十
位
來
自
美
國
四
 

十
三
所
大
學
及
學
院
的
學
生
曾
到
本
校
 

攻
讀
中
文
及
東
方
語
言
文
化
一
年
或
一
 

學
期
。
自
一
九
七
五
年
秋
起
，
各
有
十
 

二
所
高
等
敎
育
機
構
爲
會
員
的
大
湖
學
 

院
協
會
與
中
西
部
附
屬
學
院
將
同
時
參
 

加
「
海
外
敎
育
大
學
中
心
」
的
計
劃
，
 

屆
時
本
校
的
學
術
水
平
將
會
進
一
步
獲
 

得
國
際
的
承
認
。
 

海
外
高
等
敎
育
大
學
校
際
委
員
會
」
訪
問
學
人
 

「
海
外
高
等
敎
育
大
學
校
際
委
員
會
」
在
一
九
 

七
五
年
春
季
共
贊
助
了
四
位
學
者
訪
問
中
文
大
學
。
 

海
洋
科
學
︱
韋
恩
教
授
 

英
國
漁
農
及
食
物
部
魚
類
實
驗
站
的
韋
恩
敎
授
 

(
P
R
O
F
.

 P
.
R
.

 
W
A
L
N
E
)
由
一
月
七
日
至
廿
三
日
到
訪
，
 

就
本
大
學
內
海
洋
科
學
敎
學
及
硏
究
的
發
展
，
提
供
 

意
見
。
韋
恩
敎
授
其
後
撰
寫
報
吿
書
一
份
，
分
别
論
 

及
香
港
的
海
洋
生
物
學
、
本
校
海
洋
生
物
學
的
敎
學
 

及
海
洋
科
學
硏
究
所
的
硏
究
計
劃
等
。
 

化
學
物
理
學
︱
韋
布
博
士
 

薩
里
大
學
化
學
物
理
學
系
韋
布
博
士

 (
D
R G
.
A
.
 

W
E
B
B
)
於
一
月
十
四
至
廿
四
日
訪
問
本
校
，
硏
究
兩
 

所
大
學
在
化
學
物
理
方
面
合
作
的
可
能
性
。
韋
布
敎
 

授
留
此
期
間
，
曾
爲
理
學
院
師
生
主
持
兩
項
研
討
會
：
 

「
氮
之
核
磁
共
振
光
譜
」
 

「
順
磁
性
物
質
之
核
磁
共
振
光
譜
」
 

數
學
︱
韋
斯
頓
敎
授
 

史
文
西
大
學
學
院
純
數
系
韋
斯
頓
敎
授
(
p
r
o
f
.
 

J
.
D
.
W
e
s
t
o
n
)
於
三
月
十
三
日
至
四
月
一
日
來
校
任
 

顧
問
，
檢
討
大
學
最
近
開
設
的
數
學
系
哲
學
碩
士
學
 

位
課
程
，
與
系
內
敎
師
討
論
研
究
計
劃
等
，
其
後
並
 

就
訪
問
所
見
撰
寫
報
告
，
送
交
大
學
。
韋
斯
頓
敎
授
 

曾
爲
本
校
人
士
擧
行
兩
項
公
開
演
講
：
 

「
綫
性
代
數
槪
論
」
 

「
褶
積
」
 

教
學
方
法
學
︱
貝
儀
德
教
授
 

另
一
位
由
「
海
外
高
等
敎
育
大
學
校
際
委
員
會
」
 

贊
助
的
訪
問
學
人
是
倫
敦
大
學
敎
育
學
院
大
學
敎
授
 

法
組
貝
儀
德
敎
授
(
P
R
O
F
.
 R
U
t
H
 M
.
 
B
E
A
R
D
)
。
貝
儀
德
 

敎
授
暫
任
伯
特
福
德
大
學
的
客
座
敎
授
，
三
月
十
二
 

日
來
本
校
訪
問
兩
週
，
目
的
在
於
提
高
校
內
敎
師
對
 

敎
學
方
法
的
興
趣
，
將
有
關
的
知
識
介
紹
予
本
校
人
 

士
，
並
且
就
如
何
改
善
敎
學
方
法
提
供
意
見
。
貝
儀
 

德
敎
授
在
本
校
曾
主
持
一
項
公
開
演
講
：
「
有
效
之
 

敎
學
」
，
又
與
三
成
員
書
院
及
科
學
館
的
敎
師
擧
行
 

硏
討
會
，
其
題
目
分
别
爲
：
 

「
如
何
改
善
中
大
之
敎
學
」
 

「
接
受
高
等
敎
育
機
會
之
公
平
與
不
公
平
」
 

「
有
系
統
之
課
程
設
計
」
 

「
敎
學
方
法
之
變
化
」
 

「
改
善
學
習
之
講
授
」
 

「
學
習
、
課
程
和
講
授
之
評
價
」

 
ON




